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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本志横排门类，纵述事实，详近略远，侧重当代。秉笔

直书，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资料的记叙之中。

三、本志上限追溯到清朝雍正初年(1723年)，下限断至1990

年。按章、节排列，采取记述体裁，兼用图表。

四、资料来源以历史档案和各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为主，兼用

采访口碑和旧志精华部分。

五、数字使用除必须用汉：#表示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新中国建立前纪年用汉字，新中国建立后通用阿拉伯数字年号。

六、职务名称以当时称谓为准；历史地名用历史习惯称谓，并

注今名；涉及人名时，直接冠以姓名，免用“同志”。

七、本志运用的主要数字(除财政数字外)，以本县“统计”

数字为准。

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新中国建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后”。



序 言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89年，怀柔县财

政收入持续八年稳定增长，全县工农业生产生机勃勃，经济振兴，

人民乐业。值此之际，财政局受命编修《怀柔县财政志》。

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怀柔县有史以来，行政区

划隶属关系变化频繁。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资料毁于兵鬈。

仅存的一部《怀柔县志》是清代康熙辛丑年间纂修的，至今已有

270多年。而编写部门专业志还是“事无前例”。新中国建立前，有

关怀柔财政的档案资料难以查找；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一些政

治运动的影响，个别年份资料也残缺不全。编写《怀柔县财政

志》的目的，在于“保存史实，反映现实，服务当代，益于后

世”。为使志书能够起到“抚今追昔，利今世而惠及后人”的作用，

《财政志》编写组的全体人员深感重任在肩，责无旁贷。故而克服

困难，不辞辛苦，到处查阅档案，寻求资料；采访老财政干部，记

取口碑，并取得县志办公室和北京市财政局财政志办公室的具体

指导，档案馆同志的热情帮助及兄弟部门的大力协助。在现有资

料基本核实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加工整理，编写成书。该书以

事记年，重点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前后200多年怀柔财政的兴衰历

程(新中国建．立前，因资料所限，只作了简单的阶段性的记述)，

为后人留下一部晓以价值的财政资料，以利今后做财经工作的同

志参考与借鉴。

由于历史年代较长，档案资料不甚完整，加之我们的实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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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不足，写作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和同

：卷们批评指正，恳请后人谅解。

氍象嶝
1992年10月



概 述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范畴。财政的产

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剩余生产物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我国4000

多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财政史，经历了奴隶制财政、封建制财

政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财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

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新时期。

怀柔县，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清代属直隶。民国十

七年(1928年)七月，省政府成立，直隶改名河北，怀柔县继由

河北省所辖。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怀柔县先

后划分为滦(平)昌(平)怀(柔)、昌(平)延(庆)、丰

(宁)滦(平)密(云)、滦昌怀顺(义)和怀顺联合县。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怀柔县单独建县。1958年10月，怀柔县

划归北京市，是北京市远郊区县之一。

1990年底，怀柔县总面积2557平方公里，总人口254570人，

其中农业人口208708人，非农业人口45862人。县城位于北京市

东北部，距市中心约50公里。县境南北长128公里，东西宽30公

里，东与密云县相接，西与延庆县相邻，南与昌平、顺义两县毗

连，西北、北、东北又分别与河北省的赤城、丰宁、滦平三县交

界。万里长城横贯境内，把县境自然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多为

平原，北部多为山地，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8．7％。受地理

条件影响，远在清代，怀柔县就是一个收不抵支的县；日伪统治



时期，更是地瘠民贫，入不敷出。

1948年12月，怀柔县全境得到解放。1949年1月，县政府

从农村迁到县城正式行使职权，从此，怀柔县政权建设开始了新

的一页。怀柔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的新国家。1950年至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也是怀柔县地方财政的雏型时期。怀柔县当时在河北省政府

及通县专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征粮征税，努力完成财政收入任

务，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1949年至1952年平均每年财

政收入完成58．74万元，财政支出每年73．65万元(折新人民

币)。财政收入是以农业税和工商各税为主，其中农业税收入占总

收入的54．2％，工商各税占40．5％；财政支出主要是人员供给和

行政经费。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中央决

定，改变原来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财政为中央(大行

政区)、省(市专署)与县(市)三级财政(乡一级预算列入县一

级财政)，县级财政变成了一级真正的财政实体，正式建立了预决

算制度。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下，县财政收入

出现了两大类：一是固定收入，二是调节收入。其调节收入的确

定，视县里的开支大小提出不同的比例归县里所有。当年提留不

足，上级财政还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收入。1953年至1957午，平

均每年财政收入56万元。在国家展开经济建设的形势下，逐步形

成了公私合营商业和私人商业并存的局面，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财政收入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商税收的比重上升

到占总收入的55％，农业税收入比重相应下降。财政支出每年平

均102．7万元，支出的重点是用于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社

会文教费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52．4％。

1958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的口号推动下，全党全民大



炼钢铁，放松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

合平衡。“浮夸风”“共产风”应运而起，工业报喜，商业报忧，财

政搞空收空支。财政收入由1957年的89万元猛增到1960年的

552．9万元，增长了5倍多，财政支出也大幅度上升，由1957年

的135．5万元上升到1960年的367．6万元，增长了1．7倍。

1961年至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大力压缩基本建设，对工业企业进行清仓查库，财政调整

了虚收虚支等。1961年财政收支恢复到正常水平。1962年出现了

财政收入高于支出的好形势，收入实现435．8万元，支出269．5万

元，扭转了怀柔县历史以来收不抵支的局面。三年调整时期，由

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财政收支基本稳定。

正当财政收入呈现自给有余的好势头，暴发了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夺权，各条战线管理秩序混乱，

财政各项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多数企业收入不正常。1967年财政

收入下跌到276．3万元，比1962年减少36．6％，重新陷入了收不

抵支的困境。“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财政形

势始终没有明显好转。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持续了十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党和国家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

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

线和组织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各条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改革创

新的深入发展，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量，迅速

摆脱了十年内乱带来的严重创伤，财政经济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

的轨道。1978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万元大关，达到1287

万元。1976年至1980年每年平均财政收入1048．7万元，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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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584万元，上级财政补贴540万元左右。

lq82年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历

史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

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

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81年到本世纪

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根据中央指示

精神，为实现本世纪的奋斗目标，怀柔县在农村普遍推行了多种

形式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坚持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

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对国营和县直集体企业，逐步实

行了权、责、利紧密结合的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充分

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扩大产值，增加

利润，提高效益。工业企业逐步形成了怀柔县经济的一大支柱。

1986年市对县实行第二次财政“包干”，对1981年确定的包干基

数重新进行了核定，对调动县级增收的积极性又有了进一步的推

动。1982年至1990年财政收入连续九年稳定增长，从1981年的

1130万元增长到1990年的6386万元，平均每年递增21．2％，财

政支出每年平均5053万元，支持了全县各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繁荣了城乡经济。1990年怀柔县国民收入

总值达到4．6亿元(现行价格)，比1980年增长4．8倍。工农业

总产值达到12．2亿元(1990年不变价格)，比1980年增长8．4

倍，比1949年增长151．5倍，农民人均收入1234元，比1980年

增加3．75倍。财政收入6386万元(不包括上级财政补助)，财政

支出10935万元。1990年财政收支分别是1949年的160倍和181

倍，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13．2％和13．5％。

1949年至1990年怀柔县财政决算总收入共为42506．47万



元(不包括上级补助收入)，其中主要收入中工商各税收入占总收

入的82．9％，农业税收入占总收入的6．7％，企业收入占总收入

的7％；财政总支出为67947．52万元，其中主要支出中经济建设

支出占总支出的33．5％，社会文教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32．5％，

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支出的9．7％。

回顾新中国建立42年来，财政工作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

是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充分揭示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

响经济”这一辩证关系。财政收入是依靠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的。

财政支出坚持了“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和“一要吃饭，二要建

设”的原则。合理安排预算资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

间的分配关系，重点保证了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科学、卫生

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贯彻执行了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促进

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振兴怀柔县经济，改

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财政收支，按照不同时

期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加强了管理，除个别年度外，历年财政

决算均保持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八五”计划最后一年，北京市将

取消对怀柔县的财政补贴。怀柔县财政今后的收支任务更艰巨，工

作更繁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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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处理财政分配关系中的集权和分权问题。集权

和分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有着不同的本质和内容。在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其实质都是为

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服务的，是运用国家权

力压榨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新中国建立后的财政体制，是划分

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限和责任，以及划分财政

预算收支范围的一项重要制度。集权和分权的中心问题，都是以

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出发点。

第一节 清代及民国财政体制

清代财政体制，一直是奉行中央集权制度。财政无中央和地

方之分，一切收入归中央，一切地方支出按中央规定在税收项下

拨留支用。地方兴办公益事业，一般由地方绅商捐助。光绪二十

三年后，逐步由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每年由中央核定收支数额为

地方收支依据。

民国建立初期，北京政府先后拟定《厘定国家和地方税章程

草案》及《国家和地方费用标准案》，从此才有地方财政之议。但

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所定章程流于形式。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关于财政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须将国家及地方各种税项之



收入及支出，详细划分清楚”。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召

开第一次财政会议，明确戈{|分了国家、地方收支系统及标准。国

家、地方收支标准为：

国家收入：盐税、海关税、内地税、常关税、烟酒税、卷烟

税、煤油税；厘金及一切类似厘金之通税、邮包税、印花税、交

易所税、公司之商标注册税、鱼业税、所得税、遗产税、国家财

产收入、国有营业收入、中央行政收入等17项。

地方收入：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内地鱼业税、

营业税、市地税、所得税、所得税之附加、船税、房税、地方财

产收入、地方营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等12项。

在权限划分上，确定中央财政部为筹发军政各费之枢纽。正

式实行预算制度，由国民政府中央设立预算委员会，以审定财政

部所报收支预算，划分国家、省、县行政经费及地方自治经费等

领导权。

国家、地方财政收支系统划分以后，地方财政体制虽已确定，

但地方又有省与县之别，上述划分收支，仅以中央与省为主体，一

般县实际为省的附庸。

第二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财政体制

一、1938年至1940年，各抗日部队的“临时筹摊”体制

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及其联合县建制的初期，县级财政工作的

全部内容，即“保障军需”。当时县以下的基层政权组织尚未建立，

各抗日部队的“军需问题”，只能由各部队采取“走到哪里，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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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临时筹摊的办法来解决。

二、1941年至1946年，抗日根据地的“统收统支”体制

随着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县以下的区、村两级基层抗日政

权普遍建立。各根据地的抗日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军政需要，先行

计算出本年度所应征集的粮款等数目，然后按统一的标准分区分

村予以统收，并将所征集来的粮款等作统一保管，统一安排使用。

实行这种“统收统支”体制，不仅给根据地带来较为稳定的财政

收入，而且还避免了各地负担的不平衡。

三、1946年至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上“自收自支，

适当上解”的分级管理体制

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建立前的这段时间里，财政仍为

战时财政。县级财政不但负担本地区作战部队的开支，而且还有

一定的上解支出任务。为迎接战争胜利的到来。从物资上给以充

分准备。

第三节 新中国财政体制

一、1949年至1952年，建国初期“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

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战时供给型财政的结束

租和平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的开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先后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决定。一是统一财政收

支，财政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一切财政收支项目，收支程序，税

收制度，供给标准，行政人员编制等，均由中央统一规定。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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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集中在中央，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国营

企业收入等均属中央财政收入，一律解缴中央金库。地方税收和

其它零星收入归地方财政收入，用于地方财政支出。各级政府的

财政支出，均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付。三是各项财政收支，除

地方附加外，全部纳入统一的国家预算。1951年3月，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1951年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决

定提出：“自1951年起，国家的财政收支系统采取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的方针，将中央、大行政区和{宇(市)的财政分为三级管

理，专署及县(市)的财政列为省财政内(中央级财政称中央财

政，行政区以下均为地方财政)。在这和管理体制下，不论是收入，

还是开支，都受省级财政的直接控制，县里则是收多少缴多少，支

多少要多少，机动性很小。作为县级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农业税

收和工商税收都是全部上缴，只剩下匀乏业税附加、工商税附加和

契税附加留作县里机动使用。其财政开支标准完全由上级财政规

定。

二、1953年至1959年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县级财政体
制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为了使

供给财政转入建设财政，特别是为了刁亍利于调动地方财政管理和

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中央决定，改变原来中央、大行政区和省

(市)三级财政为中央(大行政区)、≮芋(市专署)与县(市)三

级财政体制(乡一级预算列入县一级财政)。从此，县级财政变成

了一级真正的财政实体，开始建立了预决算制度。这种新的财政

管理体制，使县财政收入出现两大类：一是固定收入。包括屠宰

税、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

牌照税，地方国营企业利润留成和基2￡折旧基金、固定资产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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